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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

１．３

公司负责人陈干锦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卢缨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王颖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１．４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１７

，

７１０

，

４０４

，

０５１．３０ １８

，

２９３

，

４７３

，

５７８．０１ －３．１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６

，

８３０

，

３４７

，

６９４．８８ ６

，

９０８

，

４１２

，

０１７．３７ －１．１３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４４

，

１５９

，

８００．９９ －３２７

，

１８２

，

１７６．７７ －１４４．０６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１

，

１１９

，

６５６

，

２０９．４６ ９３６

，

８１９

，

８６６．６７ １９．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１４４

，

９１６

，

８８７．２８ ７９

，

２１０

，

３０８．５７ ８２．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１

，

４５７

，

００４．４５ １６

，

４４４

，

４４５．２８ －３０．３３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

）

２．１０ １．２１

增加

０．８９

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９ ０．０５ ８２．９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９ ０．０５ ８２．９５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

、

前十名股东

、

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

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份状

态

数量

上海张江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０ ８２９

，

８２１

，

１８７ ５３．５８ ０

无 国家

吴立新

－１

，

４８５

，

９８８ 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５ ０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刘振伟

２

，

５４４

，

９８９ ６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０．４４ ０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顾宝军

６

，

０７８

，

５０９ ０．３９ ０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６３

，

６０６ ３

，

８３１

，

６３３ ０．２５ ０

未知 其他

顾勇梁

３

，

０６４

，

００５ ０．２０ ０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华夏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

，

３００ ２

，

８０９

，

９６９ ０．１８ ０

未知 其他

诺德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５９９

，

８８７ ０．１７ ０

未知 其他

缪程程

－５９２

，

８００ ２

，

４０９

，

７４８ ０．１６ ０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股东名称

（

全称

）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东总数

（

户

）

１０９

，

８５２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上证

１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２

，

３９０

，

２６４ ０．１５ ０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张江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８２９

，

８２１

，

１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２９

，

８２１

，

１８７

吴立新

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刘振伟

６

，

８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８８０

，

０００

顾宝军

６

，

０７８

，

５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０７８

，

５０９

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３

，

８３１

，

６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８３１

，

６３３

顾勇梁

３

，

０６４

，

０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０６４

，

００５

华夏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２

，

８０９

，

９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８０９

，

９６９

诺德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５９９

，

８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９９

，

８８７

缪程程

２

，

４０９

，

７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４０９

，

７４８

上证

１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３９０

，

２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３９０

，

２６４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张江

（

集团

）

有限公司与其余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

公司未知其

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

。

三、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构成与上年末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额

增减变动比例

（

％

）

原因

预付账款

３２

，

５８０

，

５５７．７３ １２

，

２８３

，

４０７．４８ ２０

，

２９７

，

１５０．２５ １６５．２４

本期房产建设项目预付工程

款增加

。

固定资产

２３４

，

７６１

，

７２１．５１ １４２

，

４５８

，

９９０．４５ ９２

，

３０２

，

７３１．０６ ６４．７９

本期合并子公司上海数讯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在建自用工

程项目完工转入固定资产

。

在建工程

８５

，

１１９

，

１６４．１６ １３５

，

３９８

，

５２７．６５ －５０

，

２７９

，

３６３．４９ －３７．１３

本期合并子公司上海数讯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在建自用工

程项目完工转入固定资产

。

应交税费

６４

，

４３５

，

１３１．７７ ２０９

，

００２

，

６８０．５６ －１４４

，

５６７

，

５４８．７９ －６９．１７

本期支付上年末计提的应交

营业税

、

土地增值税

、

企业所

得税等税费

。

长期应付款

２３４．００ ３

，

０３１

，

７９７．０１ －３

，

０３１

，

５６３．０１ －９９．９９

本期支付融资租 赁项目租

金

。

费用构成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增减额

增减变动比例

（

％

）

原因

营业成本

７３３

，

０２７

，

６８１．９０ ５２８

，

８８８

，

９２２．２９ ２０４

，

１３８

，

７５９．６１ ３８．６０

本期房产销售成本结转增加

及本期新投入租赁物业摊销

成本增加

，

同时子公司数据

通讯业务收入增加 导致营

业成本同步增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６

，

０５４

，

６６１．８１ １５

，

８９３

，

６３４．９９ －９

，

８３８

，

９７３．１８ －６１．９１

本期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

资产市值上升形成的公允价

值变动收益较上 年同期减

少

。

投资收益

２９８

，

６０８

，

０５３．７４ １９９

，

９３２

，

１６０．１８ ９８

，

６７５

，

８９３．５６ ４９．３５

本期公司出售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较上年

同期有较大幅度增加

。

营业外收入

６

，

２０６

，

６５１．８８ １

，

８６２

，

４５６．２２ ４

，

３４４

，

１９５．６６ ２３３．２５

主要为本期收到的赔偿金

。

所得税费用

４２

，

８３７

，

７１９．８５ －４７５

，

７０８．５４ ４３

，

３１３

，

４２８．３９ ９１０５．０３

本期利润构成中

，

出售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等产 生的应

税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 增

加

，

相应的所得税费用增加

。

现金流量构成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增减额

增减变动比例

（

％

）

原因

经营性现金净流

量

１４４

，

１５９

，

８００．９９ －３２７

，

１８２

，

１７６．７７ ４７１

，

３４１

，

９７７．７６ １４４．０６

主要原因为本期房地产建设

投入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

减少

。

投资性现金净流

量

４０２

，

４３４

，

１１２．２２ ２９８

，

２７０

，

１０４．５７ １０４

，

１６４

，

００７．６５ ３４．９２

主要原因为本期长期股权投

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

少

。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

限

是否有履行期限

是否及时严格履

行

与再融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业竞争

上海张江

（

集

团

）

有限公司

对于张江高科技园区内经张江集团及

／

或控股子公司初步培育形成的有效优质

资产

，

张江集团将促使张江高科在同等

条件下取得优先权

，

即该等优质资产在

条件成熟时首先选择向张江高科注入

，

除非本公司以书面形式放弃其优先权

。

未来如果发生张江集团控股子公司从事

对张江高科及

／

或其控股子公司的主营

业务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的情形

，

损害

本公司利益的

，

张江集团将促使该公司

将相关资产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转让给本

公司

，

除非本公司以书面形式放弃优先

受让权

；

或以股权转让或由本公司单方

增资等形式

，

使本公司取得该公司控制

权

；

否则

，

张江集团将促使该公司停止从

事相关业务

。

如果张江集团及

／

或控股子

公司因违反承诺而致使张江高科及

／

或

其控股子公司遭受损失

，

将按照当时法

律法规规定承担相应的损失赔偿责任

。

２００８

年 否 是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执行修订后的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对持有的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

响

，

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

、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被投资单位

，

从长期股权投资分类至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

并进行的追溯调整

。

减少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长期股权投资余额

９１７

，

８０４

，

２０４．３３

元

，

相应增加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９１７

，

８０４

，

２０４．３３

元

。

本次调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

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

对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

公司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

、

财务报表列报

、

合并财务报表

、

公允价值计量

、

合营安排及与在其

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

，

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已按上述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

，

新

准则的实施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

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

３．５．１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

（

一

）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

（

＋ ／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

）

长江经济联合发展

（

集

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蓝光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５７９

，

５９５．００ １

，

５７９

，

５９５．００

上海虹正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１

，

７４５

，

８０５．００ １

，

７４５

，

８０５．００

上海八六三信息安全产

业基地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津村制药有限公司

－８

，

２９４

，

２５４．６３ ８

，

２９４

，

２５４．６３

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

开发有限公司

－９５

，

２３８

，

０６０．００ ９５

，

２３８

，

０６０．００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置

业有限公司

－６

，

９９３

，

９３９．００ ６

，

９９３

，

９３９．００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３９

，

６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９

，

６４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浦东新区张江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２

，

２４７

，

３６０．００ １２２

，

２４７

，

３６０．００

上海新张江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２

，

８２１

，

０５６．５９ ２

，

８２１

，

０５６．５９

上海张江磐石葆霖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２７

，

６７５

，

４３９．２２ ２７

，

６７５

，

４３９．２２

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张江和之顺投资中

心

（

有限合伙

）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ＧａｌａｘｙＣｏｒｅＩｎｃ． －２０

，

８５０

，

８１９．６０ ２０

，

８５０

，

８１９．６０

上海浦东软件平台有限

公司

－３

，

８８７

，

８７５．２９ ３

，

８８７

，

８７５．２９

上海亚洋数据信息有限

公司

－４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 －９１７

，

８０４

，

２０４．３３ ９１７

，

８０４

，

２０４．３３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

（

一

）

的说明

公司执行修订后的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

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

对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

３．５．２

准则其他变动的影响

无其他影响

公司名称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干锦

日期

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股票代码:600895� � � � � � �股票简称:张江高科 编号:临 2014-048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以邮件或书面送达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

公司六届七次董事会在张江大厦

２１

楼以现场和通讯

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名

，

实际现场出席董事

５

名

，

董事谷奕伟先生

、

独立

董事金明达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此次会议

。

会议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由陈干锦董事长主持

，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表决通过了如下

议案

：

一

、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季报

同意

：

７

票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二

、

关于执行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议案

同意

：

７

票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三

、

关于公司在具备发行条件情况下申请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

，

改善公司融资结构

，

公司拟在具备发行条件的前提下申请发

行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亿元的中期票据

，

票据期限不超过

５

年

，

利率按照市场情况决定

。

为顺利开展相关

工作

，

提请授权董事长在公司具备发行条件情况下

，

决定发行中期票据的具体条款以及办理相关事

宜

。

该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同意

：

７

票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四

、

关于公司存量资金购买保本增值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在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发展和确保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

同意选择与公司有良

好合作关系

、

理财产品市场信誉度高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

使用部分临时闲置资金购买期限不超过

３

个

月的保本增值型理财产品来提高闲置资金的收益

、

降低公司整体融资成本

，

购买该类产品单笔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

，

存款期限视资金情况灵活安排

，

并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公司资金周转情况具体实

施

。

同意

：

７

票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五

、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向参股子公司

－－－－

上海张

润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股东同比例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中国农业银行金桥支行向

上海张润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股东同比例委托贷款

，

贷款金额

１１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

，

贷款期限

５

年

，

贷款

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１０％

确定

。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此交易为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陈干锦

、

葛培健

、

谷奕伟回避表决

。

同意

：

４

票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六

、

关于对参股子公司

－－－－

上海八六三信息安全产业基地开发有限公司实施缩资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同意公司对上海八六三信息产业基地开发有限公司单方面缩资

５００

万元

，

缩资价格以国资评审

认可值为准

。

在缩资过程中

，

本公司作为股东将为上海八六三信息安全产业基地开发有限公司在法律

规定范围内提供相应的担保

。

本次缩资事项将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备

。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此交易为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陈干锦

、

葛培健

、

谷奕伟回避表决

。

同意

：

４

票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七

、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

－－－－

上海数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委托南京银行上海分行向上海数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

贷款金额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

期限不超过一年

，

委托贷款年利率

６．６６％

。

上海数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其固定资产以及

数据中心

（

一期

、

二期

）

的收款权为本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提供反担保

。

同意

：

７

票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八

、

关于授权公司控股子公司

－－－

上海杰昌实业有限公司出售部分厂房的议案

同意授权公司控股子公司

－－－－

上海杰昌实业有限公司以不低于人民币

１９

，

５００

元

／

平方米的价格

出售张江

·

智汇

３１５

物业的

６

号楼和

９

号楼并签署相关销售协议和文件

。

张江

·

智汇

３１５

物业座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庆达路

３１５

号

，

６

号楼和

９

号楼宇地上建筑面积分别为

７２０９．２

平方米和

５６０１．９

平方米

。

上海杰昌实业有限公司通过出售该两幢物业将有利于提升公司经营

业绩

，

增加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

，

增加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

。

同意

：

７

票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九

、

关于授权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转让

３－８

地块在建工

程的议案

同意授权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以在建工程方式转让集电

港

Ｂ

区

３－８

地块项目

。

交易计价面积暂定为

５３

，

６９０

平方米

，

交易价款由土地价款和工程价款两部分组成

。

其中工程价

款等额于在基准日所发生的并经双方书面确认的

“

项目工程建设款及费用

”

形象进度总额

。

授权经营

层参照市场价予以确定交易基准日及交易总价款

，

交易价格需同时符合国资系统

、

税务机关认可之第

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价格建议

。

３－８

地块东至规划二路

，

南至银冬路

，

西至张东路

，

北至

３－７

地块

。

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

有限公司通过

３－８

地块的在建工程转让将有利于提前锁定交易客户

，

开展在建项目的招商筹备

，

适当

调节区域供应周期

。

同时也将加快公司现金回收

，

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

增加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

利润

。

同意

：

７

票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十

、

经营层薪酬管理办法

关联董事葛培健回避表决

同意

：

６

票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十一

、

经营层年度绩效考核实施细则

关联董事葛培健回避表决

同意

：

６

票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十二

、

经营层任期考核实施细则

关联董事葛培健回避表决

同意

：

６

票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十三

、

２０１４

年度张江高科经营层绩效考核方案

关联董事葛培健回避表决

同意

：

６

票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十四

、

总经理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指标

（

２０１４

年度至

２０１６

年度

）

关联董事葛培健回避表决

同意

：

６

票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十五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将审议以下事

项

：

（

１

）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对投资项目实施减资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

该议案已经公司六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

２

）

关于公司在具备发行条件情况下申请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

３

）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向上海张润置业有限公司

提供股东同比例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４

）

关于对参股子公司

－－－－

上海八六三信息安全产业基地开发有限公司实施缩资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同意

：

７

票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0 月 31日

股票代码:600895� � � � � � �股票简称:张江高科 编号:临 2014-049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张江

大厦

２１

楼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

，

实到

３

人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全

体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一致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

、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全体监事认真审核了公司

《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

》，

认为

：

１．

《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

》

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

、

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

２．

《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

》

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

所包含

的信息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３．

未发现参与三季度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同意

：

３

票

，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二

、

关于执行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议案

监事会全体监事认为

：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变

更及追溯调整有关项目和金额能够客观

、

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相关决策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

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况

。

同意

：

３

票

，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 年 10�月 31日

股票代码:600895� � � � � � �股票简称:张江高科 编号:临 2014-050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执行2014年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

是公司按照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

对公司会计政策进

行相应变更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

对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合并财务报表总资产

、

负债总额

、

净资

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召开公司六届七次董事会和六届

三次监事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执行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议案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内容如下

：

一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１

、

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

２

、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

国家财政部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修订

，

相继修订和发布了

《

企业会计准则

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

报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企业会计准

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

》

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七项具体的会计准则

（

以下简称

：“

新会计准则

”）。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

，

新会计准则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

本公司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执行上述七项新会计准则

。

３

、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

，

公司执行的是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

《

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

准则

》

和

３８

项具体会计准则

、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

４

、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

，

公司执行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

《

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

则

》

和

３８

项具体会计准则

（

不含本次被替换的具体准则

）、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

以及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财政部陆续修订的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

权投资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企业会计准

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等具体准则对前述具体相应准则的替换

，

以及新颁布的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

权益的披露

》

等对前述具体准则的补充

。

二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变更的相关情况

公司根据财政部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１４

号

）

的通知要求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准

则

，

对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

、

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

，

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

、

公允价值

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

，

按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

———

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

》

处理

，

该类权益

性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

，

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

并对其采用追溯调

整法进行调整

。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

单位

：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会计政策变更前的余额 会计政策变更调整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的余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６１２

，

３０４

，

５７０．０５ ９１７

，

８０４

，

２０４．３３ １

，

５３０

，

１０８

，

７７４．３８

长期股权投资

３

，

８２１

，

１１４

，

５４３．６４ －９１７

，

８０４

，

２０４．３３ ２

，

９０３

，

３１０

，

３３９．３１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会计政策变更前的余额 会计政策变更调整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的余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５０２

，

９０６

，

７１８．１１ ８９９

，

７０１

，

７９５．８１ １

，

４０２

，

６０８

，

５１３．９２

长期股权投资

３

，

６０２

，

９０５

，

４０６．６３ －８９９

，

７０１

，

７９５．８１ ２

，

７０３

，

２０３

，

６１０．８２

该调整事项涉及的被投资单位包括

：

被投资单位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净额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额

长江经济联合发展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蓝光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５７９

，

５９５．００ １

，

５７９

，

５９５．００

上海虹正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１

，

７４５

，

８０５．００ １

，

７４５

，

８０５．００

上海八六三信息安全产业基地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津村制药有限公司

８

，

２９４

，

２５４．６３ ８

，

２９４

，

２５４．６３

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开发有限公司

９５

，

２３８

，

０６０．００ ９５

，

２３８

，

０６０．００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置业有限公司

６

，

９９３

，

９３９．００ ６

，

９９３

，

９３９．００

上海张江医药互联网有限公司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３９

，

６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９

，

６４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浦东新区张江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２

，

２４７

，

３６０．００ １２２

，

２４７

，

３６０．００

上海张江磐石葆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９

，

３７３

，

６００．３０ ２７

，

６７５

，

４３９．２２

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张江和之顺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浦东软件平台有限公司

３

，

８８７

，

８７５．２９ ３

，

８８７

，

８７５．２９

上海亚洋数据信息有限公司

４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３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新张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８２１

，

０５６．５９ ２

，

８２１

，

０５６．５９

Ｇａｌａｘｙ Ｃｏｒｅ Ｉｎｃ． ２１

，

０５０

，

２５０．００ ２０

，

８５０

，

８１９．６０

合计

８９９

，

７０１

，

７９５．８１ ９１７

，

８０４

，

２０４．３３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

仅对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和

“

长期股权投资

”

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

对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合并财务报表总资产

、

负债总额

、

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

响

。

２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表

》、《

企业会计准则

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

安排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变更的相关情况

国家财政部发布

，

关于

“

职工薪酬

、

财务报表列报

、

合并财务报表

、

公允价值计量

、

合营安排及在其

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６

项会计政策变更

，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

对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合

并财务报表总资产

、

负债总额

、

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

三

、

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

符合相关

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

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

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

四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资料

，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修订后的会计

政策符合财政部

、

中国证监会

、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客观

、

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

。

对公司会计准则下的资产

、

负债

、

损益

、

现金流量等均不产生重大影响

，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公司

《

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同意公司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

五

、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变更及追溯

调整有关项目和金额能够客观

、

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相关规定

，

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况

。

六

、

备查文件

（

一

）

公司六届七次董事会决议

（

二

）

公司六届三次监事会决议

（

三

）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 月 31日

股票代码:600895� � � � � � �股票简称:张江高科 编号:临 2014-051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在具备发行条件情况下

申请发行中期票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发行的

２０

亿

５

年期公司债

“

０９

沪张江

”

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到期

，

公司债

到期兑付后公司将新增

２０

亿元注册债务融资工具额度

。

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

，

改善公

司融资结构

，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

》、 《

银行

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中期票据业务指引

》

的有关规定

，

经公司六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在具备发

行条件的前提下

，

公司拟申请发行不超过

２０

亿元中期票据

，

具体方案如下

：

（

一

）

发行方案

１

、

公司拟申请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亿元的中期票据

，

可分期发行

；

２

、

票据期限不超过

５

年

；

３

、

发行利率根据发行时市场供求情况和公司资信评级情况由公司与承销机构协商确定

。

（

二

）

本次发行的授权事项

为顺利开展相关工作

，

提请授权公司董事长在公司具备发行条件情况下

，

在发行中期票据方案的

规定范围内

，

决定本次发行中期票据的具体条款以及办理相关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１

、

在法律

、

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

根据市场条件和公司需求

，

制定发行中期票据的具体发行方案以

及修订

、

调整本次发行中期票据的发行条款

，

包括发行期限

、

分期发行额度

、

发行利率等与发行条款有

关的所有事宜

；

２

、

聘请中介机构

，

办理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申报事宜

；

３

、

签署与本次发行中期票据有关的合同

、

协议和相关的法律文件

；

４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５

、

办理与本次发行中期票据有关的其他事项

；

６

、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0 月 31日

股票代码:600895� � � � � � �股票简称:张江高科 编号:临 2014-052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张江集成电路

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向参股子公司

———上海张润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股东同比例

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交易内容

：

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张江集电

”）

拟与上海张江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张江集团

”）

按各自持股比例通过中国农业银行金桥支行

向上海张润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张润置业

”）

提供五年期共计人民币

２９

，

０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

。

其中

，

张江集电拟向张润置业提供

１１

，

６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

，

占比

４０％

。

贷款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

利率上浮

１０％

确定

。

关联关系

：

张润置业的控股股东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张江集团

，

因此本次委托贷款构成关联

交易

。

一

、

委托贷款概述

上海张润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张润置业

”）

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

区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张江集电

”）

与上海张江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张江集团

”）

共同成立

的合资公司

，

其中张江集电持股比例为

４０％

，

张江集团持股比例为

６０％

。

根据张润置业经营发展需要

，

为支付收购金秋路

１５８

号盛夏路

６１

号房屋的余款及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和后续运营开发资金需求

。

张润置业双方股东拟按各自持股比例委托中国农业银行金桥支行向

张润置业提供五年期共计人民币

２９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委托贷款

，

其中

：

张江集电拟向张润置业提供

人民币

１１

，

６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

，

占比

４０％

，

张江集团拟向张润置业提供人民币

１７

，

４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

款

，

占比

６０％

。

贷款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１０％

确定

。

委托贷款款项按实际需求分次到位

。

由于张润置业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张江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

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已

经公司六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关联董事陈干锦

、

葛培建

、

谷奕伟回避了该事项的表决

。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

本公司过去

１２

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相关的关联交易金额达到

３

，

０００

万元

以上

，

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５％

以上

。

该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关联方介绍

张江集团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

，

法定代表人陈干锦

。

公司注册地址

：

上海浦东新区张东路

１３８７

号

１６

幢

；

注册资本

３

，

１１２

，

５５０

，

０００

元

（

叁拾壹亿壹仟贰佰伍拾伍万元

）；

经营范围包括

：

高科技项目经营

转让

，

市政基础设施开发设计

，

房地产经营

，

咨询

，

综合性商场

，

建筑材料

，

金属材料等

。

张江集团持有

本公司

５３．５８％

的股权

，

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三

、

委托贷款主体基本情况

张润置业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仟柒百万元

；

注册地址

：

上海市张江高科技

园区龙东大道

３０００

号

１

号楼裙楼

２０１

室

；

法定代表人

：

何大军

；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

物业管

理

，

实业投资

，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除经纪

），

建筑材料和销售

，

装潢工程

（

凭资质

）。

张润置业的股权结构为

：

张江集电出资人民币

２

，

６８０

万元

，

持有张润置业

４０％

的股权

；

张江集团

出资人民币

４

，

０２０

万元

，

持有张润置业

６０％

的股权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张润置业经审计的财务状况为

：

资产总额

２０

，

７３３．１８

万元

、

资产净额

６

，

０２２．６２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的营业收入

０

万元

、

净利润

－１８５．２８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张润置业未经审计的的财务状况为

：

资产总额

２０

，

７０１．０９

万元

、

资产净额

５

，

９９３．８６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的营业收入

０

万元

、

净利润

－２８．７７

万元

。

四

、

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１

、

委托贷款金额

：

人民币

１１

，

６００

万元

２

、

委托贷款用途

：

支付收购金秋路

１５８

号盛夏路

６１

号房屋的余款

、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和后续运

营开发资金需求

。

３

、

委托贷款期限

：

五年期

（

自委托贷款手续完成

、

委托贷款发放之日起计算

）

４

、

委托贷款利率

：

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１０％

确定

五

、

委托贷款对公司的影响

张江集电与张江集团作为张润置业股东

，

向其提供股东同比例委托贷款

，

将支持并推动张润置业

的开发建设和持续发展

，

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

六

、

本次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六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

关联董事回避了该事项的表决

。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张江集电向张润置业提供股东同比例委托贷款事宜已事前认可

，

同意将此

议案提交公司六届七次董事会审议

。

＠

同时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１．

在该议

案的表决中

，

关联董事陈干锦

、

葛培健

、

谷奕伟回避了表决

，

表决程序合法

、

有效

；

２．

上海张江集电港产

业区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关联方

－－－－

上海张江

（

集团

）

有限公司向上海张润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股东同比

例委托贷款

，

有利于上海张润置业有限公司的后续发展

，

委托贷款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１０％

确定

，

定价公允

、

合理

，

此笔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

、

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

３．

由于该关联交易金额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

为配合上海张润置业有限公司应付款的清偿

，

补充流动资金和后续

运营开发资金需要

，

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拟向其提供股东同

比例委托贷款

，

贷款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１０％

。

本次关联交易严格按照有关法律程序进

行

，

遵循了自愿

、

公开

、

诚信的原则

，

涉及的关联交易公开

、

公平

、

合理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

本委员会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

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

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

七

、

截至本公告日

，

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

截至公告日

，

公司无委托贷款

。

八

、

备查文件

１

、

张江高科六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

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３

、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４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0 月 31�日

股票代码:600895� � � � � � �股票简称:张江高科 编号:临 2014-053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参股子公司———上海八六三信息安全

产业基地开发有限公司实施缩资

暨关联交易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交易内容

：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拟对上海八六三信息安

全产业基地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八六三公司

”）

进行单方面缩资

５００

万元

，

缩资完成后

，

本公司

不再持有八六三公司股权

。

本次缩资公告期后

，

八六三公司应向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债权人清偿全部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

。

未清偿的债务

，

由八六三公司继续负责清偿

，

并由八六三公司股东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提

供相应的担保

。

关联关系

：

八六三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上海张江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张江集团

”），

因此本次缩资事宜构成关联交易

。

同时

，

由于八六三公司系本公司关联方且资产负债率

超过

７０％

，

因此在对八六三公司缩资过程中

，

本公司为其未清偿债务提供的担保构成了为资产负债率

超过

７０％

的关联方提供担保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上海八六三信息安全产业基地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八六三公司

”）

由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上海张江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张江集团

”）

共同出资

设立

。

其中

，

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

占

６．６７％

的股份

；

张江集团出资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

，

占

９３．３３％

的股份

。

本公司拟对八六三公司进行单方面缩资

５００

万元

，

缩资后

，

八六三公司注册资本为

７

，

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

，

张江集团持有八六三公司

１００％

股份

。

鉴于八六三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张江集团

，

因而本次缩资事项构成关联交

易

。

同时由于八六三公司系本公司关联方且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

因此在对八六三公司缩资过程中

，

本公司为其未清偿的债务提供的担保构成了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

本次交易

已经公司六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关联董事陈干锦

、

葛培建

、

谷奕伟回避了该事项的表决

，

该事项尚

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关联方介绍

上海张江

（

集团

）

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

，

法定代表人陈干锦

。

公司注册地址

：

上海浦东新区

张东路

１３８７

号

１６

幢

；

注册资本

３

，

１１２

，

５５０

，

０００

元

（

叁拾壹亿壹仟贰佰伍拾伍万元

）；

经营范围包括

：

高科技项目经营转让

，

市政基础设施开发设计

，

房地产经营

，

咨询

，

综合性商场

，

建筑材料

，

金属材料

等

。

张江集团持有本公司

５３．５８％

的股权

，

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三

、

缩资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八六三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

公司注册资本柒仟伍佰万元人民币

，

注册地址

：

上海市张江高科

技园区张衡路

２００

号

，

法定代表人为殷宏

。

经营范围

：

受让地块内的土地成片开发经营和房地产开发

经营

，

物业管理

，

酒店管理

，

投资咨询

，

商务咨询

，

企业管理咨询

（

以上咨询除经纪

），

计算机软件硬件的

研发

、

设计

、

制作

、

销售

（

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

），

系统集成

，

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

服务

，

建筑材料的销售

，

广告的设计

、

制作

、

代理

，

利用自有媒体发布

。

公司经营期限自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起至

２０５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

。

八六三公司的股权构成为

：

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

占

６．６７％

的股份

；

张江集团出资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

，

占

９３．３３％

的股份

。

各方股份均无抵押

、

质押及限制转让情形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八六三公司经审计的财务状况为

：

资产总额

６４

，

１８２

万元

、

净资产总额

１３

，

０６１．４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的营业收入

１５

，

５４６．２

万元

、

净利润

１

，

３５２．１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八六三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状况为

：

资产总额

５７

，

５４２．８３

万元

、

净资产总

额

１０

，

８８３．５５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累计营业收入

２

，

４３１．３９

万元

、

净利润

－２

，

１７７．８２

万元

。

四

、

缩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单方面缩减对八六三公司的全部投资

５００

万元

，

缩资完成后八六三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

７

，

５００

万元减至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

，

张江集团持有八六三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本次缩资事项将向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备

。

八六三公司将在作出缩资决议后

，

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务清单

，

在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

五

、

本次缩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八六三公司作为张江园区的区域性开发公司

，

近年公司业务发展缓慢

，

公司面临业务转型压力

，

故本公司拟以缩资方式退出八六三公司全部股权

。

八六三公司的评估价格约为人民币

３

亿元

（

最终以国资评审认可值为准

），

本公司通过减持八六

三公司全部

５００

万元股权

，

预计可回收现金约

２

，

０００

万元

，

并实现投资收益约为

１

，

５００

万元

。

六

、

本次缩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缩资

，

八六三公司将按法律规定在股东决议后在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报纸上

公告

，

公告期为

４５

天

。

八六三公司应向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债权人清偿了全部债务或提供了

相应的担保

。

未清偿的债务

，

由八六三公司继续负责清偿

，

并由八六三公司股东

（

本公司

、

张江集团

）

在

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提供相应的担保

。

七

、

为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缩资公告期后

，

八六三公司应向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债权人清偿全部债务或提供相应的

担保

。

未清偿的债务

，

由八六三公司继续负责清偿

，

并由公司股东

（

本公司

、

张江集团

）

在法律规定的范

围内提供相应的担保

。

由于八六三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

因此本次担保构成了为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

八

、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

，

本公司累计担保数量为

２．３５

亿元人民币

，

不存在逾期担保

。

九

、

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六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

关联董事回避了该事项的表决

。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公司对参股子公司

－－－－

上海八六三信息安全产业基地开发有限公司实施缩资

事宜已事前认可

，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六届七次董事会审议

。

同时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１

）

在该议案的表决中

，

关联董事陈干锦

、

葛

培健

、

谷奕伟回避了表决

，

表决程序合法

、

有效

；（

２

）

鉴于上海八六三信息产业基地开发有限公司业务

发展缓慢

，

公司以国资评审机构认可的评估价格为依据

，

通过缩资退出所持上海八六三信息产业基地

开发有限公司股权

，

获得投资收益

，

交易安排是公平

、

合理的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

、

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

３

）

作为上海八六三信息产业基地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

，

公司将对其未清偿的债务

提供相应的担保

，

为本次缩资的必要程序

。

由于涉及为资产负债率高于

７０％

的关联方提供担保

，

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

，

实现投资收益

，

公司对参股子公司

－－－－

上

海八六三信息安全产业基地开发有限公司实施缩资并在上海八六三信息安全产业基地开发有限公司

实施缩资时作为股东为其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提供相应担保

，

交易安排公开

、

公平

、

合理的

，

符合上市公

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

本委员会同意该关联交易

。

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

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

十

、

备查文件

１

、

张江高科六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

经独立董事会事前认可的声明

３

、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４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0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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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上海数讯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贷款对象

：

上海数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金额

：

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委托贷款期限

：

不超过

１２

个月

（

自委托贷款手续完成

、

委托贷款发放之日起计算

）

贷款利率

：

６．６６％

担保

：

上海数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其全部固定资产以及数据中心

（

一期

、

二期

）

的收款权为本公

司提供的委托贷款提供反担保

。

一

、

委托贷款概述

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

－－－－

上海数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数讯信息

”）

启动数据中心

（

三期

）

建设

，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拟委托南京银行上海分行

向数讯信息提供总额不超

５０００

万元

，

期限不超过

１２

个月的委托贷款

，

委托贷款年利率

６．６６％

。

委托贷

款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数讯信息自行承担

。

该事宜已经公司六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数讯信息为我司控股子公司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

。

二

、

委托贷款协议主体基本情况

（

一

）

本公司董事会已对委托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及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

（

二

）

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委托贷款对象名称

：

上海数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

、

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２

、

注册资本

：

５０００

万元

３

、

法定代表人

：

葛培健

４

、

注册地址

：

注册地址是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郭守敬路

４９８

号

２

幢

４２００

室

５

、

经营范围

：

数据通信

、

网络接入

、

信息增值服务及信息资源的开发与服务

，

计算机软硬件

，

网络

产品

，

通信产品以及各类电子产品的开发

、

生产

、

销售

，

通信工程

，

增值电信业务

，

建筑智能化系统集

成

，

楼宇智能化系统工程

，

安防工程

。

６

、

公司经营状况

：

２０１３

年度数讯信息实现营业收入

３２

，

７９１

万元

，

同比增长

１９％

；

实现净利润

４

，

５３６

万元

，

同比增长

２７％

；

净资产收益率

３０％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

数讯信息实现营业收入

３０

，

０８０．９５

万

元

，

实现净利润

４

，

１２３．６

万元

。

三

、

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１

、

委托贷款金额

：

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

、

委托贷款用途

：

用于数讯信息数据中心

（

三期

）

的开发建设

３

、

委托贷款期限

：

不超过

１２

个月

（

自委托贷款手续完成

、

委托贷款发放之日起计算

）

４

、

委托贷款利率

：

年利率为

６．６６％

。

四

、

委托贷款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在保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情况下

，

利用自有资金通过委托银行贷款给数讯信息

，

对公

司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

五

、

委托贷款存在的风险及解决措施

委托贷款存在一定的履约风险

，

为控制风险

，

数讯信息以其全部固定资产以及数据中心

（

一期

、

二

期

）

的收款权为本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提供反担保

。

六

、

截至本公告日

，

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

截至公告日

，

公司无委托贷款

。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0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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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2014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下午两点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会议召开地点

：

浦东国际人才城酒店一楼致远厅

（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科苑路

１５００

号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

：

是

一

、

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届次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

星期二

）

下午

２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三

）

会议召开地点

：

浦东国际人才城酒店一楼致远厅

（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科苑路

１５００

号

）

会场附近交通车辆有

：

浦东

２２

路

（

终点站曙光医院

）

大桥六线

（

终点站曙光医院

）

张南线

（

科苑

路张衡路

）

１８８

（

曙光医院

）

６０９

（

曙光医院

）

（

四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五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

六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投票

：

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

网络投票

：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

、

网络表

决方式中的一种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

七

）

会议表决方式

：

每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其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同一表决

权出现重复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三

、

会议审议事项

（

１

）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对投资项目实施减资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

２

）

关于公司在具备发行条件情况下申请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

３

）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向上海张润置业有限公司

提供股东同比例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４

）

关于对参股子公司

－－－－

上海八六三信息安全产业基地开发有限公司实施缩资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上述第一项议案

，

已经公司六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

《

证券时报

》

公告

。

第二至第四项议案已经公司六届七

董事会审议通过

，

详细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

报

》

及

《

证券时报

》

公告

。

三

、

会议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

，

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

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东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

四

、

会议登记办法

１

、

凡参加会议的股东

，

请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之前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以抵达时间为准

）。

参会股东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名

、

股票帐户

、

联系地址

、

邮编

、

联系电话

，

并附身份证及股票

帐户复印件

（

法人股东须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２

、

通讯地址

：

上海浦东松涛路

５６０

号

８

层 张江高科股东大会秘书处邮政编码

：

２０１２０３

传真

：（

０２１

）

５０８００４９２

五

、

根据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不发放礼品

，

与会者食

、

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0 月 31�日

附件一

：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或本单位

）

出席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行使审议

、

表决和签署会议文件的股东权利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签字或盖章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或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结果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对投资项目实施减资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在具备发行条件情况下申请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向上海张润置

业有限公司提供股东同比例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４

关于对参股子公司

－－－－

上海八六三信息安全产业基地开发有限公司实施缩资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委托书有效期限

：

自委托日至本次会议闭幕时为止

。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

附件二

：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股东可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参加投票

，

此附件为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投

票的程序说明

。

投票日期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总提案数

：

４

个

一

、

投票流程

（

一

）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８９５

张江投票

４ Ａ

股股东

（

二

）

表决方法

１

、

一次性表决方法

：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

，

按以下方式申报

：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４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４

项提案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

分项表决方法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１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对投资项目实施减资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在具备发行条件情况下申请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向上海张润置业有限公司

提供股东同比例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对参股子公司

－－－－

上海八六三信息安全产业基地开发有限公司实施缩资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４．００

（

三

）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四

）

买卖方向

：

均为买入

二

、

投票举例

（

一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Ａ

股收市后

，

持有某公司

Ａ

股

（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９５

）

的投资

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

，

则申报价格填写

“

９９．００

元

”，

申报股数填写

“

１

股

”，

应申报

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８９５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

二

）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

《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对投资项目实施减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投同意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８９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

三

）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

《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对投资项目实施减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投反对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８９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

四

）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

《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对投资项目实施减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投弃权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８９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

一

）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

、

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

二

）

统计表决结果时

，

对单项议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

，

对议案

组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

（

三

）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

，

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

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

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

，

按照弃权计算

。


